
0 

香港海關人員子女教育信託基金

受託人報告書

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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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海關人員子女教育信託碁金

受託人赧告書

二零一入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引七
。

《香港海關人員子女教育信託基金條例》（第 551 章）由

二零零零年七月二十一日超實旄。

2. 根據該條例第 4 條的規定，香港海關人員子女教育信託

基金受託人由海關間長擔任。本人現根據該條例第 11 條的規

定，向立法會主席及議員提交基金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至二

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期間的帳目報表（經簽署及審計）、審計

署署長的赧告及基金管理報告。

3. 基金最初由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在一九九七年九

月慷慨捐贈港幣三十萬元而成立。隨後，基金的運作亦得到多

位熱心人士的捐款，總款達港幣 8,050,000 元。

基金的宗旨

4. 該條例第 5 條規定，受託人須按香港海關人員子女教育

信託基金委員會（委員會）行使其絕對酌情權而挂示的方式及

限度，為以下宗旨而運用基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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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為閼員級人員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提供協助及

方便；

(b) 為閼員級人員的弱能子女接受教育及培訓提供

協助及方便；及

(c) 附屬於或附帶於(a)及(b)段所提述的宗旨，而委

員會亦認為適噹的其他宗旨。

委員會及投資顧問委員會

5. 委員會根據該條例第 6 條成立，負貴基金的管理事宜。

財政司司長由二零一八年八月一 8 超，委任冼雅恩先生為委員

會主席，暢秉樑先生、黃僑福先生與簡結陞女士為委員會委員，

任期兩年。委員會的成員名單載於附錄 I 。

6. 投資顧問委員會根據該條例第 10 條成立，為就將基金

的款項投資於《受託人條例》（第 29 章）特准的投資項目以外

的投資項目向受託人提出持引。財政司司長由二零一八年八月

一日超，委任劉漢華先生為投資顧間委員會主席，李家誠先生丶

陳智文先生、袁妙齡女士與恭加讚先生為投資顧問委員會委員，

任期兩年。投資顧間委員會的成員名單載於附錄 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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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該條例第 9 條規定，在取得委員會的事先批准下，受託

人可將碁金的任何款項投資於《受託人條例》（第 29 章）特准

的任何投資項目，或投資顧問委員會所建議的任何其他投資項

目。

全

8. 委員會透過傳閱的方式作出各項有間基金運作的決定，

並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四日舉行會議，檢討基金的運作。

資助撥款

9. 在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期

間，委員會通過撥款共港幣 699,500 元，向 130 位合資格申請

者提供經濟協助，包括向 121 位合資格申請者發放高等教育補

助金共港幣 302,500 元，向 14 位合資格申請者發放獎學金共

港幣 295,000 元及九向位合資格申請者發放特別教育補助金港

幣 72,000 元，以作為其傷殘子女教育的特別補助。

10.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基金的累積款項達港幣

4,324,449 元，包括本金帳港幣 8,350,000 元，及累積虧紬港

幣 4,025,55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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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師

11. 根據該條例第 11 (4) 條，審計署署長獲委任為基金

的審計師。經簽署及審計的帳目報表連同審計署署長的報告載

於附錄 III 。

煞

12. 本人謹向香港海關人員子女教育信託基金委員會與

投資顧問委員會的主席和委員及其他曾為本基金作出貢獻的

人員致謝。亦威謝審計署署長運用其專業知識為基金審計帳目。

香港海關人員子女教育信託基金受託人

海關關長鄧以海

二零一九年九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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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海關人員子女教育信託基金委員合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主席 : 冼雅恩先生
（由財政司司長委任）

委員 : 海關關長

義務司庫

義務嵇書

鄧以海先生， C.M.S.M.

海關部隊福利維主詧

李志銘先生

闢員級人員代表

簡結陞女士

（由財政司司長委任）

場秉樑先生

（由財政司司長委任）

黃僑福先生

（由財政司司長委任）

何敬慈女士，禹級庫務會計師

（香港海關）

李慧妍女士，行政主任（職員關係）

（香港海關）

附錄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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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

香港海關人員子女教育信託基金

投資顧問委員會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主席 ：劉漢華先生， S.B.S., J.P. (由財政司司長委任）

委員 ：李家誠先生， J.P. (由財政司司長委任）

陳智文先生 （由財政司司長委任）

袁妙齡女士 （由財政司司長委任）

蔡加讚先生 （由財政司司長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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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I

香港海關人員子女教育信託基金

截至 2019 年 3 月 3 1 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



［一一審計f!_!_是報告

t4 :~~~,j~ 政區政府
獨立審計師鐮告

致立法會

意覓

茲證明我已審計列載於第 4至 15頁的香港海關人員子女教育信託基金

財務報表，該等財務報表包括於 2019年 3 月 31 日的資產負債表與截至該

日止年度的收支帳目、權益變動表和現金流量表，以及財務報表的附

註，包括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我認為，該等財務嘏表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真實而中持地反映香港海關人員子女教育信託基金於 2019年 3 月 31 日
的財務狀況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財務表現和現金流量，並已按照《香港海關

人員子女教育信託基金條例》（第 551 章）第 1 1 (1) 至 1 1 (.3) 條妥為擬備。

意覓旳奉礎

我已按照 《香港海關人員子女教育信託基金條例》第 1 1 (4) 條及審計署
的審計準則進行審計。我根據該等準則而須承擔的責任．詳載於本報

告「審計颜翦尉務報表審計而頊産媲旳竟在」部分。根據該等準則，

我獨立於香港海關人員子女教育信託基金，並已按該等準則履行其他
道德責任。我相信，我所獲得的審計憑證是充足和適當地為我的審計

意見提供基礎。

海關關是麻尉撈鎦泰ifij須承續旳貴在

海關關長須負責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

《香港海關人員子女教育信託基金條例》第 11 (1) 至 1 1 (3) 條擬備真實
而中背的財務報表，及落實其訝為必要的內部控制，使財務報表不存

有因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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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擬備財務報表時，海關關長須負責評估香港海關人員子女教育信託
基金持續經營的能力，以及在適用情況下披露與持續經營有關的事項，

並以持續經營作為會計基礎。

響討溮幫局沼「緩＇表書封商須承續葯＇．在

我的目標是就整體財務報表是否不存有任何因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重

大錯誤陳述取得合理保證，並發出包括我意見的審計師報告。合理保

證是高水平的保證，但不能確保按審計署審計準則進行的審計定能發
現所存有的任何重大錯誤陳述 。 錯誤陳述可以由欺詐或錯誤引起，如

果合理預期它們個別或滙總起來可能影響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出的經

濟決定，則會被視作重大錯誤陳述。

在根據審計署審計準則進行審計的過程中，我會運用專業判斷並秉持

專業懷疑態度 。 我亦會：

識別和評估囷欺詐或錯誤而導致財務報表存有重大錯誤陳述的
風險；設計及執行審計程序以應對這些風險；以及取得充足和

適當的審計憑證，作為我意見的基礎 。 由於欺詐可能涉及串謀
、偽造、蓄意遺漏、虛假陳述，或凌駕內部控制的情況．因此

未能發現因欺詐而 導致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較未能發現因錯

誤而 導 致者為高；

了解與審計相關的內部控制，以設計適當的審計程序。然而，

此舉並非旨 在對香港海關人員子女教育信託基金內部控制的有

效性發表意見；

評價海關關長所採用的會計政策是否恰當．以及其作出的會計

估計和相關資料披露是否合理；

判定海關關長以持續經營作為會計基礎的做法是否恰當．並根

據所得的審計憑證，判定是否存在與事件或悄況有關，而且可
能對香港海關人員子女教育信託基金持續經營的能力構成重大

疑慮的重大不確定性。如果我認為存在重大 不 確定性，則有必

要在審計師報告中請使用者留意財務報表中的相關資料披露。
假若所披露的相關資料不足，我便須發出非無保留意見的審計

師報告 。 我的結論是基於截至審計師報告日止所取得的審計憑

證。然而．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香港海關人員子女教育信

託基金不能繼續持續經營；及

評價財務報表的整體列報方式、結構和內容，包括披露資料．
以及財務報表是否中肯反映交易和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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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署長

首席審計師

梁家倫代行

2 0 19 年 6 月 26 日

審計署

香港灣仔

告士打道 7 號

人境事務大樓 26 樓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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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海關人員子女教育信託基金

2019 年 3 月 31 日的資產負債表

附柱 2019 

港元

2018 
港元

流動資產

應收帳款

銀行存款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 

9)531 
4,302)575 

12)343 

4,324)449 

11,321 

4,406,053 

3,595 

4,420,969 

累積基金

資本

累積虧絀

8,350,000 

(4,025,551) 

4,324,449 

7,750,000 

(3,329,031) 

4,420,969 

隨附附註1至8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香港海關人員子女教育信託基金

受託人

署理海關關長何珮珊女士

2019 年 6 月 26 日

香港海關人員子女教育信託基金委員會

主席

冼雅恩

2019 年 6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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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海關人員子女教育信託基金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的收支帳目

2019 2018 

港元 港元

收人

銀行利息 96,103 96,616 
其他收入 2,000 2,000 
匯兌收益 202,373 

98,103 300,989 

支出

關員級人員特別教育補助金／

高等教育補助金／書簿補助金／奬學金 (669,500) (399,500) 
匯兌虧損 (125,123) 

(794,623) (399,500) 

年度虧絀 (696,520) (98,511) 
其他全面收益

年度全面虧損總額 (696,520) (98,511) 

隨附附註 1至8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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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海關人員子女教育信託基金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的權益變動表

資本 累積虧絀 總計

港元 港元 港元

2017 年 4 月 l 日結餘 7,450,000 (3,230,520) 4,219,480 

2017-18年度所收取的捐款 300,000 300,000 

2017-18年度全面虧損總額 (98~511) (98,511) 

2018 年 3 月 31 日結餘 7,750,000 (3,329,031) 4,420,969 

2018-19年度所收取的捐款 600,000 600,000 

2018-19年度全面虧損總額 (696,520) (696,520) 

2019 年 3 月 31 曰結餘 8,350,000 (4,025,551) 4,324,449 

隨附附註1至8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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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海關人員子女教育信託基金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的現金流量表

附註 2019 2018 

港元 港元

營運活動的現金流量

年度虧絀 (696,520) (98,511) 

調整項目：

銀行利息 (96,103) (96,616) 

匯兌虧損/(收益） 125,123 (202,373) 

營運活動所用的現金淨額 (667,500) (397,500) 

投資活動的現金流葦
已收銀行利息 97,226 95,793 

原於三個月以上到期的銀行

存款的淨增加 (20,978) (792) 

投資活動所得的現金淨額 76,248 95,001 

融資活動的現金流葦

捐款收人 600,000 300,000 

融資活動所得的現金淨額 600,000 300,00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增加／（減少）淨額 8,748 (2,499) 

年初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的結餘 3,595 6,094 

年終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的結餘 3 12,343 3,595 

隨附附註1至8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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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況

香港海鬬人員子女教育信託湿金

財務赧表附註

香港海關人員子女教育信託基金（基金）是根據《香港海關人員子女教

育信託基金條例》（第 551 章）而設立。根據第 5 條的規定，基金的主要

目的是為關員級人員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提供協助和方便，以及為關

員級人員的弱能子女接受教育及培訓提供協助和方便。基金的主要業

務地址為香港北角渣華道 222 號海關總部大樓 29 樓及 31 樓。

2. 主要會計政策

(a) 符合準則聲明

財務報表是根據《香港海關人員子女教育信託基金條例》第 11 (1) 

至 11 (3)條的規定，以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所有適用的《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擬備。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了數項新訂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並於本會計期首次生效或可供提前採納。基金因首度採用

其中適用的準則而引致在本財務報表反映的本會計期和前會計

期的會計政策的改變，載列於附註 2(c) 。

(b). 擬備的基礎

財務報表是按應計記帳方式及歷史成本法擬備。

擬備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財務報表需要管理層作出判

斷、估計及假設，而有關判斷、估計及假設會影響會計政策的實

施，以及資產、負債、收入及支出的呈報金額。此等估計及相關

假設是根據經驗及其他在有關情況下認為合適的多項因素而作

出。在欠缺其他現成數據的情況下，則會採用此等估計及假設作
為判斷資產及負債的帳面值的基礎，實際結果與此等估計或有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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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估計及相關假設會不斷檢討。如修訂只影響本會計期，有關

修訂會在作出修訂的期間確認，但假如修訂影響本會計期及未

來的會計期，有關修訂便會在作出修訂及未來期間確認。

基金在採納會計政策方面並不涉及任何關鍵的會計判斷。無論

現時對未來作出的假設，或在報告日估計過程中所存在的不明

朗因素，皆不足以構成重大風險，導致來年會大幅修訂資產和負

債的帳面值。

(c)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了多項新訂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於基金本會計期首次生效。其中，基金自 2018 年 4 月 I 日

起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金融工具」的規定。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金

融工具：確認及計量」。該準則規定了金融資產、金融負債及一

些買賣非金融項目合約的確認和計量方法。

基金按照過渡規定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追溯修訂

2018 年 4 月 1 日已存在的項目，比較資料並無重新列示（即有關

的比較資料繼續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報告）。項目於

2018 年 4 月 l 日的帳面值不受首次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 9 號影響。

下文詳述過往會計政策變動的性質及影響：

(i) 金融資產的分類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把金融資產分為三種主要類

別：按攤銷成本計量、按公平值計人其他全面收益及按公平

值計入損益帳。上述分類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的

分類：持至期滿的投資、貸款及應收帳款、可供出售金融資

產，以及按公平值計人損益帳的金融資產。《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 9 號是根據管理金融資產的業務模式及合約現金

流量特質為金融資產作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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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的金融資產包括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銀行定期存款

及應收帳款，過往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分類為按

攤銷成本列帳的貸款及應收帳款。這些資產重新分類為按

攤銷成本值計量的金融資產。 2018 年 3 月 31 日的帳面值於

2018 年 4 月 1 日維持不變。

關於基金如何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對金融資

產作出分類和計量並確認有關損益，請參閱附註 2(d)(ii)的

相應會計政策備註。

(ii) 信用虧損和減值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以「預期信用虧損」模型，取

代《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的「已產生虧損」模型。預期

信用虧損模型需要持續計量金融資產相關的信用風險，因

此較《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的「已產生虧損」會計模型

更早確認預期信用虧損。基金對於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

資產採用新的預期信用虧損模型，首次採納新的減值規定，

對 2018 年 4 月 1 日的金融資產的帳面值並無影響。

關於基金在減值方面的新會計政策，請參閱附註 2(d)(v) , 

以了解進一步詳情。

(d) 金融資產

(i) 初始確認

基金在成為有關金融工具的合約條款其中一方當日確認有

關金融資產。金融資產初始時按公平值加上直接引致的交

易成本列帳。

(ii) 2018 年 4 月 1 日起的分類和其後計量

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

這些金融資產包括銀行現金、銀行存款和應收帳款。持有

這些金融資產的目的為收取合約現金流量，即只包括所支

付的本金和利息。金融資產其後按攤銷成本值扣除虧損準

備（如有）的淨值計量（附註 2(d)(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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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2018 年 4 月 1 日前的分類和其後計量

貸款和應收帳款

基金的金融資產包括應收帳款、銀行定期存款，以及現金

及現金等值項目。金融資產初始時按公平值加上因收購金

融資產而直接引致的交易成本後，再以實際利率法按攤銷

成本扣除減值虧損（如有）計量。

(iv) 註銷確認

當從金融資產收取現金流量的合約權屆滿時，或當該金融

資產及其絕大部分風險和回報的擁有權已轉讓時，該金融

資產會被註銷確認 。

(v) 2018 年 4 月 1 日起的金融資產減值

對於銀行現金、銀行存款和應收帳款，基金會以預期信用

虧損計量須予確認的虧損準備。

預期信用虧損是以經概率加權估計的信用虧損。這些虧損

為按合約應付予基金的合约現金流量與基金預期會收到

的現金流量兩者間的差距，並以按實際利率折現。有關虧

損以下列其中一個基礎計量：

- 12 個月預期信用虧損（自初始確認以來，金融工具的信

用風險無大幅增加）：這是預期在報告日後 12 個月內

可能發生的違约事件引致的虧損；或

- 永久預期信用虧損（自初始確認以來，金融工具的信用

風險大幅增加） ｀ ：這是預期在金融工具的有效期內所

有可能出現的違約事件引致的虧損。

在評估金融工具的信用風險自初始確認以來有否大幅上升

時，基金會比較於報告日及初始確認日評估的金融工具出

現違約的風險。於重新評估時，基金認為出現以下情況即

構成違約事件： (i) 借款人無力對基金履行全部還款責任；

或 (ii) 金融資產逾期 90 日仍未償還。基金考慮合理及有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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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的數量及質量資料，包括過往經驗及在無須以過度成本

或人力取得的具前瞻性資料。如沒有合理期望可收回合約

現金流量，金融資產會被撇銷。

(vi) 2018 年 4 月 1 日前的金融資產減值

貸款及應收帳款的帳面值會在每個報告日作出評估，以確

定有否客觀的減值證據。如有客觀證據證實出現減值虧

損，盈餘或虧絀內確認的減值虧損是帳面資產值與預算現

金流量現值（按資產原來實際利率折現後得出）的差額。如

在其後此等減值虧損減少，而其減少可客觀歸因於減值虧

損確認後的事項，有關減值虧損額可在盈餘或虧損內回

撥。減值虧損的回撥只限於該資產在以往年度沒有確認減

值虧損的帳面值。

(e) 補助金及獎學金

補助金及獎學金經香港海關人員子女教育信託基金委員會核准

後，在收支帳目內確認人帳。

(f) 捐款

認可捐款按實際收入於累積基金—資本帳目人帳。

(g) 外幣換算

港元是基金的主要經濟營運環境的貨幣。年內的外幣交易按交易

曰的匯率換算為港元，而以外幣為單位的貨幣資產和負債則按報

告日的匯率換算為港元。所有外匯兌換損益均在收支帳目內人

帳。

(h) 收入確認

銀行利息採用實際利率法按應計金額確認入帳。

(i)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包括自存款日起原定三個月內到期的銀行

現金及銀行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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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璣金及琨金等值項目

銀行現金

2019 

港元

12,343 

2018 

港元

3,595 

4. 財務風險管理

基金的王要金融工具為銀行定期存款和銀行存款。這些金融工具所涉

及的主要風險如下：

(a) 信貸風險

信貸風險是指金融工具的一方持有者因未能履行責任而引致另
一方蒙受財務損失的風險。基金的各類金融工具於報告日所承

受最大的信貸風險，是資產負債表所載各項資產的帳面值 。 為盡

量減低須承受的信貸風險，基金只會與香港信譽昭著的持牌銀

行交易。因此與銀行存款和銀行結餘相關的信貸風險不高。此等

金融工具的信貸風險會被評定為自初始確認以來並無大幅增

加，而基金會根據 12 個月預期信用虧損釐定須確認的虧損準備。

銀行結餘在報告日的信貸質素，按穆迪或其相等的評級分析列

載如下：

2019 

港元

2018 

港元

按信貸評級列示的銀行

現金及銀行存款
Aal 至 Aa3

Al 至 A3

979,915 

3,335,003 

4,314,918 

670,162 

3,739,486 

4,409,648 

基金估計此等金融工具的 12 個月預期信用虧損並不重大，並認

為無須作出虧損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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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利率風險

利率風險指因市場利率變動而引致虧損的風險。利率風險可進

一步分為公平值利率風險及現金流量利率風險。

公平值利率風險指金融工具的價值會因市場利率變動而波動的

風險。由於基金的銀行存款按固定利率計算利息，當市場利率上

升，存款的公平值便會下跌。然而，由於存款按攤銷成本列示，

其帳面值以及基金的虧絀和權益均不會受市場利率變動影響。

現金流量利率風險指金融工具的未來現金流量會因市場利率變

動而波動的風險。由於基金並未持有浮息的金融工具，因此無須

面對現金流量利率風險。

(c) 流動資金風險

在管理流動資金風險方面，基金會維持足夠的現金和現金等值

項目作營運資金，並用以減低現金流量波動的影響。

(d) 貨幣風險

(i) 貨幣風險

基金於報告日持有的金融工具，以美元及人民幣計算的外

幣風險淨值分別為 184,204 美元 (2018 年： 228,603 美元）

及 1,623,381 元人民幣(2018 年： 1,565,581 元人民幣）。由

於港元與美元於窄幅掛鈎，基金承受的美元外匯風險並不

顯著。由於基金並未對外幣匯率作出對沖，人民幣金融工

具的帳面值已為基金承受的人民幣最大外匯風險。

(ii) 敏戴度分析

若於 2019 年 3 月 31 日，人民幣相對港元增強／減弱 5%

(2018 年： So/o) , 而其他因素不變，基金的虧絀估計會減少／

增加 95,000 港元(2018 年： 98,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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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責本管理

基金的資本結構分為資本及累積虧絀。基金管理資本的宗旨如下：

－遵守《香港海關人員子女教育信託基金條例》；及

｀丶，．｀

－維持穩健資本基礎，以便基金履行上文附註 1 內所載事項的用途。

基金管理資本時，會確保在顧及基金的預計現金流量需要、日後的財

務承擔之餘，資本水平仍足以應付未來的獎學金及補助金開支。

6. 基金的行政蕢用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根據《香港海關人員子女教育信託基金條例》第

12 條承擔本基金的行政費用。

7. 金融潰產的公平值

所有金融資產均以其公平值或與其相差不大的金額列於資產負債表

上。

8. 已頌布但仍未於鐵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生效的財務赧告準則倩

訂、新準則及詮籌的可能影書

截至本財務報表發出當日，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布多項修訂、新準則

及詮釋，其中包括於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尚未生效及沒有提

前在本財務報表中被採納的修訂、新準則及詮釋。基金正評估該等修

訂、新準則及詮釋在首次採用期間預期會產生的影響。截至目前為止，

基金預期採納該等修訂、新準則及詮釋不會對基金的財務表現和狀況

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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